
枣庄市档案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类别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裁量档次
	违法行为表现形式
	裁量标准
	备注

	档案

管理
	1
	损坏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一项，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罚款数额，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量，对单位为1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对个人为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山东省档案条例》第36条第一项，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由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量，对单位可以并处1-10万元罚款，对个人可以并处500-5000元罚款。
	轻微
	   损毁丢失保存期限30年以下应归文件1份文件的（包括丢失删除电子档案1条数据的），在规定期限改正违法行为的，或通过其他途径或载体能够获取丢失信息的。
	不予处罚
	

	
	
	
	
	一般
	    损毁丢失保存期限30年以下应归文件2-5份之内（包括丢失删除电子档案2-5条数据之内的）；或永久保存档案1份文件（包括丢失删除电子档案1条数据）的。
	警告，对单位罚款1万元，对个人罚款500元。
	

	
	
	
	
	较重
	    损毁丢失保存期限30年以下应归文件6-20份（包括丢失删除电子档案6-20条数据）；或永久保存档案2-10份文件（包括丢失删除电子档案2-10条数据）的。
	警告，对单位罚款2万，对个人罚款2000元。
	

	
	
	
	
	严重
	    损毁丢失保存期限30年以下应归文件21-50份（包括丢失删除电子档案21-50条数据） ；或永久保存应归文件（含定期保存档案中文件孤本）11-30文件（包括丢失删除电子档案11-30条数据）的；为个人、部门利益或掩盖违法行为，故意损毁丢失档案1-5份文件的。


	警告， 对单位罚款4万，对个人罚款3000元。
	

	
	
	
	
	特别严重
	损毁丢失保存期限30年以下应归文件50份以上的（包括丢失删除电子档案50条数据以上的）；或永久保存应归文件（含定期保存档案中文件孤本）30份文件以上的（包括丢失删除电子档案30条数据以上的）；为个人、部门利益或掩盖违法行为，故意损毁丢失档案5份文件以上的。
	警告， 对单位罚款10万，对个人处5000元罚款。
	

	
	2
	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或者泄露档案秘密的
	    《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二项，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罚款数额，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量，对单位为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对个人为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山东省档案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或者泄露档案秘密的，由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量，对单位可以并处1-10万元罚款，对个人可以并处500-5000元罚款。
	轻微
	    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定期保存档案5份文件之内的；或永久保存档案（含电子档案数据）5份文件之内的；或有泄露涉密档案内容行为，未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
	不予处罚
	

	
	
	
	
	一般
	    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定期保存档案至6-15份文件的，永久保存档案（含电子档案数据）6-10份文件；或有泄露涉密档案内容行为，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
	警告，对单位罚款1万元，对个人罚款500-1000元。
	

	
	
	
	
	较重
	    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定期保存档案16-30份文件，永久保存档案（含电子档案数据）11-20份文件；或有泄露涉密档案内容行为，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
	警告， 对单位罚款2万元，对个人罚款2000元。
	

	
	
	
	
	严重
	    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定期档案31-50份文件，永久保存档案（含定期保存档案中文件孤本）21-30份文件；或有泄露涉密档案内容行为，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
	警告， 对单位罚款5万元，对个人罚款4000元。
	

	
	
	
	
	特别严重
	    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定期档案50份文件以上，永久保存档案（含定期保存档案中文件孤本）31份文件以上；或有泄露涉密档案内容行为，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
	 警告， 对单位罚款10万元，对个人罚款5000元。
	

	
	3
	涂改，伪造档案的
	   《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三项，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涂改伪造档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罚款数额，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量，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对个人为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山东省档案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项，涂改，伪造档案的，由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量，对单位可以并处1-10万元罚款，对个人可以并处500-5000元罚款。
	轻微
	    涂改伪造档案1份文件，且未造成任何影响的。
	警告，对单位罚款1万元，对个人罚款500元。
	

	
	
	
	
	一般
	    涂改伪造档案2-5份文件，获得非法利益或造成损失在1万元以内的，产生一定不良影响的。（非法所得或造成直接损失证据确凿的，按对应金额标准执行，不明确的按照文件份数执行）。
	警告，对单位罚款2万元，对个人罚款2000元。
	

	
	
	
	
	较重
	涂改伪造档案6-8份文件，非法利益或造成损失在1至5万元；或获取省级以下单位授予荣誉的，造成较重影响的。


	警告，对单位罚款3万元，对个人罚款3000元。
	

	
	
	
	
	严重
	    涂改伪造档案9-10份文件，非法利益或造成损失超过5-10万元或获取省级单位授予荣誉的，造成严重重影响的。
	警告，对单位罚款5万元，对个人罚款4000元。
	

	
	
	
	
	特别严重
	    涂改伪造档案10份文件以上，非法利益或造成损失超过10万元或获取省级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的，造成严重重影响的。
	警告，对单位罚款10万元，对个人罚款5000元。
	

	
	4
	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档案的
	    《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四项，企业事业组织或者个人有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档案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罚款数额，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量，对单位为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对个人为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轻微
	   擅自出卖或者转让定期保存档案10份文件以下的。在规定期限内追回档案的。
	  不予处罚
	

	
	
	
	
	一般
	    擅自出卖或者转让定期保存档案10-100份文件的。永久保存档案（含定期保存档案中文件孤本）5份文件以下的。 
	警告，对单位可以并处罚款1万元，对个人可以并1000元。
	

	
	
	
	
	较重
	   擅自出卖或者转让定期保存档案100份文件以上的。永久保存档案（含定期保存档案中文件孤本）5-7份文件的。
	警告，对单位可以并处罚款3万元，对个人可以并处罚款3000元。
	

	
	
	
	
	严重
	    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永久保存档案（含定期保存档案中文件孤本）8-10份文件的。
	警告，对单位可以并处罚款5万元，对个人可以并处罚款4000元。
	

	
	
	
	
	特别严重
	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永久保存档案（含定期保存档案中文件孤本）10份文件以上的。


	警告，对单位可并处罚款10万元，对个人可并处罚款5000元。
	

	
	5
	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的
	    《档案法》第24条第五项，企业事业组织或者个人有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罚款数额，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量，对单位为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对个人为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轻微
	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档案数量在5份文件以下的，或交易额在1万元以下的（交易额证据确凿的，按对应金额标准执行，交易额不明确的按照文件份数执行）。


	警告，对单位可以并处罚款1万元，对个人可以并处罚款500元。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般
	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档案数量在6-30份文件的，或交易额在1万至5万元的。


	警告，对单位可以并处罚款2万元，对个人可以并处罚1000元。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较重
	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档案数量在31-70份文件的，或交易额在5万至40万元的。


	警告，对单位可以并处罚款3万元，对个人可以并处罚款2000元。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严重
	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档案数量在71-100份文件，交易额在40万至50万元的。


	警告，对单位可以并处罚款5万元，对个人可以并处罚款4000元。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特别严重


	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档案数量在100份文件以上，交易额在50万元以上的。


	警告，对单位可以并处罚款10万元，对个人可以并处罚款5000元。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6
	主办、承办单位未及时通知或者拒绝、阻挠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参加重大活动档案工作，并造成档案资料损失的
	    《山东省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一项：主办、承办单位未及时通知或者拒绝、阻挠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参加重大活动档案工作，并造成档案资料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根据情节轻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给予主办、承办单位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备注：《山东省档案条例》第十五条：举办重大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教育、体育、民族、宗教等活动的，主办单位应当事前通知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办或者承办单位应当收集和保护活动中形成的档案。新闻媒体应当妥善保管活动中通过摄影、录像、录音等方式形成的档案。主办或者承办单位和新闻媒体应当在活动结束之日起六十日内，到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档案登记备案；不具备保管档案条件的，应当在活动结束之日起九十日内向同级综合档案馆移交档案。）
	轻微
	    主办、承办单位未及时通知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参加重大活动档案工作，造成重大活动文件管理不到位，不能按时归档的。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500元。
	

	
	
	
	
	一般
	主办、承办单位拒绝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参加重大活动档案工作，造成重大活动文件管理无序，重要文献散存在部门和个人手中，尚未集中统一管理的。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700元。
	

	
	
	
	
	较重
	主办、承办单位拒绝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参加重大活动档案工作，造成重大活动文件管理混乱，个别重要文献有损毁丢失现象的。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800元。
	

	
	
	
	
	严重
	    主办、承办单位阻挠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参加重大活动档案工作，造成重大活动文件管理失控，部分重要文献有损毁丢失现象的。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900元。
	

	
	
	
	
	特别严重


	    主办、承办单位阻挠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参加重大活动档案工作，造成重大活动文件管理失控，部分重要文献有严重损毁丢失现象的。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1000元。
	

	
	7
	重大活动期间未按照规定开展档案收集、整理工作的
	    《山东省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项：重大活动期间未按照规定开展档案收集、整理工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根据情节轻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给予主办、承办单位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主办、承办单位未制订重大活动档案管理方案和制度的。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给予罚款500元。
	

	
	
	
	
	一般
	主办、承办单位未建立重大活动档案工作管理体制，未明确重大活动档案责任部门和人员，管理制度形同虚设的。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600元。
	

	
	
	
	
	较重
	主办、承办单位主要领导尚未在重大活动筹备过程中，同时部署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工作任务，造成档案工作严重脱节，影响重大活动档案文件收集、整理工作质量。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700元。
	

	
	
	
	
	严重
	主办、承办单位主要领导经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督促，仍不按相关规定开展重大活动档案，导致管理混乱，文件收集整理工作无法开展的。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800元。
	

	
	
	
	
	特别严重
	主办、承办单位主要领导经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督促，逾期仍不按相关规定开展重大活动档案，导致管理严重混乱，文件收集整理工作无法开展的。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1000元。


	

	
	8
	未按照规定保管、移交重大活动档案的
	    《山东省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三项：未按照规定保管、移交重大活动档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根据情节轻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给予主办、承办单位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主办、承办单位不按国家标准规范保管重大活动档案的。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500元。
	

	
	
	
	
	一般
	    主办、承办单位不按要求移交重大活动档案的。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600元。
	

	
	
	
	
	较重
	    主办、承办单位无正当理由拖延移交重大活动档案的。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700元。
	

	
	
	
	
	严重
	    主办、承办单位拒不移交重大活动档案的。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800元。
	

	
	
	
	
	特别严重
	    主办、承办单位严重损坏档案，拒不移交重大活动档案的。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1000元。


	

	
	9
	未按照规定办理档案登记、提供档案目录和情况说明的
	    《山东省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四项：未按照规定办理档案登记、提供档案目录和情况说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根据情节轻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给予主办、承办单位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主办、承办单位未按期办理档案登记、提供档案目录和情况说明的。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500元。
	

	
	
	
	
	一般
	     主办、承办单位经催报仍未按要求期限办理档案登记、提供档案目录和情况说明的。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600元。
	

	
	
	
	
	较重
	主办、承办单位未按要求办理档案登记、提供档案目录和情况说明的或登记内容不实的。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800元。


	

	
	
	
	
	严重
	    主办、承办单位拒不办理档案登记、提供档案目录和情况说明的。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900元。
	

	
	
	
	
	特别严重
	    主办、承办单位阻挠档案行政执法，拒不办理档案登记、提供档案目录和情况说明，损毁档案资料的。
	对主办、承办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1000元。


	

	
	10
	未按照规定向社会开放重大活动档案的
	《山东省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五项：未按照规定向社会开放重大活动档案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根据情节轻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给予主办、承办单位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保管单位未及时对应开放重大活动档案进行鉴定的。


	对保管单位对保管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500元。
	

	
	
	
	
	一般
	    保管单位未按规定及时开放重大活动档案的。
	对保管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罚款600元。
	

	
	
	
	
	较重
	     保管单位应开放而未全部开放重大活动档案，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对保管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给予罚款800元。


	

	
	
	
	
	严重
	    保管单位拒不开放重大活动档案的。
	对保管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给予罚款900元。


	

	
	
	
	
	特别严重
	    保管单位拒按规定提供重大活动档案的，并造成档案损毁的。
	对保管单位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给予罚款1000元。


	




